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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关于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部分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863 号文核准，广州市广百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

对象为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数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86,419,753 股。平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

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相关要求，对本次交易的限售股解禁事项进行了核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863 号），公司于 2022 年 1 月通过非公开形

式向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 86,419,753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为 8.10 元

/股。 

上述新增股份已于 2022 年 3 月 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对象

承诺其自广百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起，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认购的

广百股份股票 6 个月内不予转让。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东人数 10 名，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86,419,753 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2.27%，上市流通日为 2022 年 9 月 1 日。

具体情况如下表：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

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数占公司总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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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比例 

UBS AG 2,839,506 2,839,506 0.40%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333,333 3,333,333 0.47% 

广州交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518,518 18,518,518 2.63%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

全球优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024,691 8,024,691 1.14%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

尊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407,407  7,407,407 1.05%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

优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703,703 3,703,703 0.53%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铂绅二十一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3,086,419 3,086,419 0.44%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24,691,358 24,691,358 3.51%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

尊享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469,135 2,469,135 0.35%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12,345,683 12,345,683 1.75% 

合计 86,419,753 86,419,753 12.27% 

三、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表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 

 

本次解除限售前 本次变动 本次解除限售后 

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数量 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份 430,691,213 61.17% 86,419,753 517,110,966 73.45% 

有限售条件股份 273,347,719 38.83% -86,419,753 186,927,966 26.55% 

股份总数 704,038,932 100.00%   704,038,932 100.00% 

注：具体变化情况以最终解除限售上市流通后的股本结构为准。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东所作出的相关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公司 2022 年度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 UBS AG、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交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全球优

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尊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优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铂绅二十一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尊享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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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其自广百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起，在本次

非公开发行过程中认购的广百股份股票 6 个月内不予转让。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也不存在占用上市公

司非经营性资金的情况，上市公司也不存在对其提供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行为的情况。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本次交易或发行时所做出的承

诺的行为；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 

3、公司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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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主办人：    

 云波  谭潭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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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主办人：    

 张翼  王栋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23 日 

 

 


